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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3－1008） 

府法訴字第 1030287384號 

訴 願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地址：彰化縣和美鎮○○○路○○○號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

      地址：宜蘭縣三星鄉大隱村○○○巷○○○號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

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3年 7月 28日彰稅法

字第○○○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提起訴願，本

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實 

緣訴願人所有門牌號碼本縣和美鎮○○○路○○○號房屋（下稱

系爭房屋）原為 1層樓加強磚造房屋，面積 116.2平方公尺，供

住家使用，稅籍編號為○○○，經原處分機關自 64年上期起按

房屋現值並逐年以折舊率 1.2％計算核課房屋稅，因於 97年起

系爭房屋現值已低於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以下，經原處分機

關按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核定免徵房屋稅在

案。嗣原處分機關辦理 102年稅籍清查，查獲系爭房屋前於 73

年 7月之前增建有第 2層樓面積 110.9平方公尺與頂樓屋突（梯

間）面積 40.5平方公尺完成，惟訴願人卻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7

條規定於增建完成及變更使用之日起 30日內申報房稅籍有關事

項及使用情形，原處分機關乃按清查結果並依據財政部函釋、稅

捐稽徵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等規定，將增建部分併入原 1層

樓加強磚造部分房屋稅籍面積核算全棟房屋現值，並就原建築 1

層樓房與增建部分按逐年折舊，重新查核系爭房屋 98年至 102

年之全棟建物現值分別為 32萬 4,100元、31萬 8,200元、31萬

2,400元、30萬 6,600元、30萬 900元後，以 103年 5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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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稅房字第○○○號函核定補徵 98年至 102年之 5年期間房屋

稅分別為 3,888元、3,818元、3,748元、3,678元、3,610元，

並課徵 103年房屋稅 3,540元。訴願人不服，申請復查，經原處

分機關以系爭 103年 7月 28日彰稅法字第○○○號復查決定：

「復查駁回。」，訴願人仍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

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。 

一、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系爭房屋 1樓自 66年 11月房屋現值為 12萬 1,500元，

於 71年房屋稅提高 33％後之房屋現值為 15萬 1,100元。

2 樓增建約於 72 年間建造完成，而稅務局在 102 年清查

到 2樓增建部分，須課徵房屋稅，然該 2樓增建部分應已

無殘值，為何 103年核定還有價值 29萬 5,100元，並須

補繳 98年至 102年之房屋稅。 

（二）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 1樓部分自 66年起即開始繳納房屋

稅，原以為 2 樓增建部分有一併繳納。1 樓部分已自 66

年至 96 年繳納房屋稅完畢，97 年房屋現值低於 10 萬元

免課房屋稅，從 103年併在 2樓、3樓，應有重複繳納。

且 2樓、3樓在 72、73年間就蓋好，應折舊 30年，其餘

再繳房屋稅，才符公平正義原則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按房屋為一棟多層樓房，如全部為同一所有人所有且屬同

一門牌號碼者，應以整棟為課稅標的，自應合併設立稅籍

核課房屋稅；又住家房屋現值，係指整戶住家房屋之現

值，財政部 70年 11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39856號、74年

7月 22日台財稅第 19180號函釋在案。查系爭房屋原為 1

層樓加強磚造房屋，面積 116.2平方公尺供住家使用，自

64 年上期起課徵房屋稅，後以每年折舊率 1.2％逐年折

舊，至 97年（課稅期間 96年 7月至 97年 6月）因房屋

現值已低於 10萬元，按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

規定免徵房屋稅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嗣 102年稅籍清查，查獲訴願人有於系爭房屋增建加強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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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第2層樓及梯間面積計151.4平方公尺（卡序02A、991A）

供住家使用事實，經查證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71 年 9

月 18 日、74 年 6 月 11 日航照圖與訴願人提供之系爭房

屋坐落門牌全戶戶籍謄本、相關照片等佐證資料，核定於

73 年 7 月起課，並按前揭財政部函釋及簡化評定房屋標

準價格（財政部 72年 11月 30日頒）、房屋現值作業要點、

彰化縣房屋標準單價表等規定，該加強磚造第 2層樓及梯

間部分標準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2,100元。因房屋稅係按稅

籍底冊徵收之稅籍，按稅捐稽徵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

規定，其核課期間為 5年、加強磚造房屋折舊率為 1.2％，

自起課年期次年起逐年折舊後，核定系爭房屋 98年至 102

年整棟（卡序 01A、02A、991A）住家房屋現值分別為 32

萬 4,100元【計算式：《1樓》1,420元/㎡×116.2㎡×(1-1.2

％×34)+《2樓》2,100元/㎡×110.9㎡×（1-1.2％×24）+

《梯間》2,100 元/㎡×40.5 ㎡×（1-1.2％×24）】（百位數

以下四捨五入；以下各年度房屋現值逐年遞減 1.2％）、

31 萬 8,200 元、31 萬 2,400 元、30 萬 6,600 元、30 萬

900 元。是以，原處分機關 103 年 5 月 15 日彰稅房字第

○○○號函依上開各年度房屋現值，按住家用房屋稅率

1.2％，向訴願人補徵 98年至 102年房屋稅分別為 3,888

元、3,818 元、3,748 元、3,678 元、3,610 元，與核定

103 年度房屋現值為 29 萬 5,100 元，開徵 103 年度房屋

稅 3,540元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（三）至訴願人指稱系爭房屋 1樓已從 66年至 96年繳納房屋稅

完畢，從 103年併在 2樓、3樓應有重複繳納以及 2樓、

3樓從 73年就蓋好，是否應折舊 30年等語。查系爭房屋

為一棟多層樓房屋，全部屬訴願人所有且屬同一門牌號

碼，依前揭財政部函釋，即應以整戶面積合計 267.6平方

公尺，自起課年期次年起依加強磚造每年折舊率 1.2％逐

年折舊，予以計算 98至 103年房屋現值，乘以住家稅率

1.2％課徵房屋稅。因系爭房屋現值已超過 10萬元，自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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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徵房屋稅規定之適用。 

  理 由 

一、按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：「稅捐之核課期間，依左列規

定：…二、依法…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

核定課徵之稅捐，其核課期間為五年。…在前項核課期間

內，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；在

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，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。」、第 22 條

第 4 款規定：「前條第一項核課期間之起算，依左列規定：…

四、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

捐，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。」。 

二、次按房屋稅條例第 3 條規定：「房屋稅，以附著於土地之各

種房屋，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，為課徵對

象。」、第 5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下列稅

率課徵之：一、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

者，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；其他供住家用者，最低不

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

六。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

率。」、第 15 條第 1 項第 9 款前段規定：「私有房屋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免徵房屋稅：…九、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

萬元以下者。…」 

三、財政部 70 年 11 月 24 日臺財稅第 39856 號函釋：「本部 70

臺財稅第 38462 號函規定仍應維持，但一棟多層樓房全部為

同一所有人所有且屬同一門牌號碼者，既房屋稅之課徵應以

整棟為課稅標的，且整棟房屋為同一人所有及同一門牌號

碼，自應合併設立稅籍核課房屋稅。」、74 年 7 月 22 日台

財稅第 19180 號函釋：「住家房屋現值，係指整戶住家房屋

之現值…」。 

四、卷查系爭房屋原僅有 1 層樓部分，與於 102 年經原處分機關

清查發現另有增建 2 樓、頂樓屋凸（梯間）部分均為訴願人

所有，且屬同一門牌號碼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財政部函釋「一

棟多層樓房，如全部為同一所有人所有且屬同一門牌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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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應以整棟為課稅標的」、「所謂住家房屋現值，係指整戶

住家房屋之現值」意旨，將系爭房屋原有 1 樓及其後增建部

分合併設立房屋稅籍（卡序 01A、02A、991A），並依房屋現

值計算方式：房屋標準單價×面積×（１－折舊率×折舊年數）

【百位數以下四捨五入】，按系爭房屋 1 樓面積為 116.2 平

方公尺、自 64 年建造完成起課稅捐至 103 年折舊年數為 39

年、房屋標準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1,420 元；增建部分面積計

151.4 平方公尺（2 樓 110.9 ㎡＋頂樓屋突 40.5 ㎡）、自 73

年 7 月起課至 103 年折舊年數為 29 年、房屋標準單價依本

縣 73 年 6 月 20 日彰府稅字第 107988 號公告之「彰化縣房

屋標準單價表」屬加強磚造構造第三類第 2 層樓為每平方公

尺 2,100 元，以及依「彰化縣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」

所示，系爭房屋 1 樓及增建部分構造別為加強磚造，每年折

舊率為 1.2％，核算系爭房屋 103 年度 1 樓部分現值為 8 萬

7,800 元【1,420 元/㎡×116.2 ㎡×(1-1.2％×39 年)】、增建部分

現值為 20 萬 7,300 元【2,100 元/㎡×151.4 ㎡×（1-1.2％×29

年）】，103 年度系爭房屋現值為 29 萬 5,100 元【87,800 元

+207,300 元】後，再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規定，

按住家用房屋稅率 1.2％核定 103 年度房屋稅計 3,540 元。

並以上開計算方式核算系爭房屋 98 年至 102 年之 5 年期間

全棟房屋（卡序 01A、02A、991A）房屋現值分別為 32 萬

4,100 元、31 萬 8,200 元、31 萬 2,400 元、30 萬 6,600 元、

30 萬 900 元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

規定，以 103 年 5 月 15 日彰稅房字第○○○號函核定補徵

98 年至 102 年 5 年期間房屋稅分別為 3,888 元、3,818 元、

3,748 元、3,678 元、3,610 元及課徵 103 年房屋稅 3,540 元，

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，原處分並無違誤，復查決定遞予

維持，亦無不合，應均予維持。 

五、至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 1 樓於 66 年現值為 12 萬 1,500 元，

於 71 年房屋稅提高 33％後現值為 15 萬 1,100 元，並自 97

年起免徵房屋稅，卻於 103 年併入增建部分課徵房屋稅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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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重複繳納以及 2 樓增建部分約於 72 年建造完成，折舊 30

年應已無殘值乙節。按彰化縣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

表：「構造別：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。每年折舊率％：1.2％。

最高折舊年數：52 年。」，查系爭房屋 1 樓面積為 116.2 平

方公尺，房屋標準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1,420 元，自 64 年起

課稅捐至 103 年經予折舊 39 年後，計算現值為 8 萬 7,800

元；增建部分面積 151.4 平方公尺，自 64 年起課稅捐至 103

年經予折舊 29 年後，核算現值尚有 20 萬 7,300 元；復依前

揭財政部函釋，系爭房屋及其增建部分既同為訴願人所有，

且屬同一門牌號碼，即應以整戶住家房屋面積核算房屋現值

合計為 29 萬 5,100 元，業如前述，非如訴願人所述已無殘

值云云。且因各樓層已併入同一稅籍計算，其加總後之現值

已逾 10 萬元，即無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9 款住

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，免徵房屋稅規定之適

用，更無重複課徵、重複繳納之疑義。另，系爭房屋 1 樓於

66 年經核算現值為 12 萬 1,500 元，折舊計算至 71 年時不減

反增為 15 萬 1,100 元，乃係本縣房屋標準價格自 70 年 1 月

1 日起經奉准調整提高 33% 所致，有本府 69 年 12 月 26 日

彰府稅字第 13693 號公告影本存卷可稽，亦非訴願人所稱房

屋稅提高或併入增建部分計算，附此敘明。訴願人上開主

張，顯係對法令之誤解，自無足採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（請假）  

委員  溫豐文（代理） 

委員  蕭文生 

委員  呂宗麟 

委員  林宇光 

委員  葉玲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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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李玲瑩 

委員  白文謙 

委員  楊瑞美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0 3  年   1 1  月   1 2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
 

依據 101年 9月 6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229條規定：「適

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，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

院。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本章所定

之簡易程序：一、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，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

幣四十萬元以下者。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

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。三、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，其

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。四、因不服行政機

關所為告誡、警告、記點、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。

五、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。前項所定數額，司法

院得因情勢需要，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六十

萬元。」，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

起 2個月內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：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號） 


